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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1.机构情况。内设科室3个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景区管理股、开发建设股。
2.人员情况。 2024年本单位共有编制人数6人。
（二）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紧紧围绕职能，进一步优化景区环境，改善旅游基础设施，提高管理和接待能力，提升旅游品质；积极做好招商引资服务工作，根据区委区政府对大京整体开发的决策做好项目落地各项工作；3A级旅游景区复核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检查；继续做好各项常规工作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指标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4年预算资金132.44万元。
2、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50.70万元。
3、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50.70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35.72万元，基本支出114.98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101.58万元，公用经费13.40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1、3A级旅游景区复核11.72万元；2、大京提质与旅游服务设施提升6.70万元；3、物管经费15.30万元；4、租金返还2.00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4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一是加大巡查力度。对发现的违规开荒，挖山毁林等行为及时制止和情况通报，对突出问题，及时发现和整改。针对二号码头处破坏山体严重，造成恶劣影响的典型行为，联合白关镇等部门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并督促其按相关行业部门要求恢复原貌。二是大力开展景区环境大整治行动，对核心景区范围以及京水湖湖面等重要区域，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及标识标牌完善工作，维护了景区的自然风貌和生态环境。三是开展文旅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巡查常态化，严格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组织了1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，开展了数十次景区酒店、寺庙、游船公司、滑索和乐源营地的安全检查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相关景区企业，及时沟通、及时暂停项目运营，并督促整改落实。特别是滑索这一特种行业，现已督促经营户暂停营业并进行完善。四是协同相关部门扎实做好景区森林防火、防汛等工作，采取微信群、宣传车、标语、喇叭等宣传方式，加大对森林防火、防汛知识和典型案例的宣传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本部门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2个，体情况如下：
一是国家3A级景区复核11.72万元，该专项资金支出完善景区设施，通过3A景区复核，吸引更多游客参观，吸引投资。二是物管费15.30万元，该专项资金支出确保单位人员正常就餐。专项资金支出为了确保在职人员的正常办公，生活秩序，做好2024年的大京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食堂就餐，3A级旅游景区复核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检查等工作。
实际支出中以下项目未做年初预算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大京提质与旅游服务设施提升6.70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上级专款省级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资金（大京提质与旅游服务设施提升）；2、租金返还2.00万元；资金来源为租金非税收入返还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资金支出进度分配不均匀，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争取加大项目资金投入，同时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，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，资金支出进度等，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没有独立公开网站，自评结果在芦淞区政府官网上公示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
